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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瑞祺永援中學 

校本學生評核規章 

一. 總則 

1 辦學理念︰在喜樂中服務，與時並進、全人發展、和衷共濟。  

2 評核原則︰公平、公正、方式多元化，評核準則清楚明確，內容配合教學目標及聚焦評核

重要概念，能讓學生發揮，有助促進學與教。 

3 評核目的︰建立『有效的學與教策略』，促進學生學習成功。 

4 評核作用︰ 

4.1 為使學生學習成功，讓學生了解自己在學習上的強項及弱項，從而改善，並能逐步

學會自主學習，全面評核學生的學習表現和成果，以促進全人發展。  

4.2 讓教師及學校判斷學生學習情況，檢視教學，修訂課程內容、教學策略及活動，從

而提升學與教的成效。 

4.3 讓家長知悉子女在學習上的長處及短處，與學校合作指導學生改進。 

5 推行政策︰學校設「學生評核委員會」監測各科的評核內容及準則，跟進評核結果，並給

予老師回饋協助改善教與學。設「形成性評核檢視表」，以完善多元化評核，並確保形成

性評核過程之中的輔助補救工作的落實。  

 

二. 多元評核  

種類 形成性評核 總結性評核 

目的 評核學習過程，以促進學生學習成功

為主。 

評核學習成果，以總結作回饋，使學與教

得以發展。 

內容 ⚫ 課堂回答提問、課堂習作、練習 

⚫ 課堂活動 (討論/報告/辯論等) 

⚫ 隨堂小測 

⚫ 筆記 

⚫ 功課 

⚫ 學習態度 

⚫ 專題研習/觀察 

⚫ 實習/實驗 

⚫ 學習歷程檔案 

⚫ 課外活動傑出表現 

⚫ 紙筆或電子測試(大測及小測) 

⚫ 其他 

(以上各項形成性評核將按各級各科的實際

教學情況而擬定所佔的百分比。) 

⚫ 第一學段及第三學段末，以紙筆作答

或活動表演報告等形式作總結性評

核。(第二學段不設期考，以形成性評

核作總結。) 

結果呈現方式 以能力等級(A-F)、得分(0-100)或學科學習評量以顯示成績。 

學年總成績評分比率 

 
形成性評核 

(平時分) 

總結性評核 

(考試分) 
總 分  總平均分 

第 一 段 50 - 100% 0 - 50% 100%  

 300%/3 段＝100% 

 

第 二 段 100% --- 100% 

第 三 段 50 - 100% 0 - 50% 100% 

(每級各科均將按實際情況而設總結性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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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評核的實施與安排 

1 評核實施的規則和指引 

1.1 參與評核必須公平、公正、客觀、多元。 

1.2 重視形成性評核學生學習過程，在回饋中適時作輔導與補救措施。 

1.3 以促進學生學習成功為評核的重點目標。 

1.4 各科有科本評核特點，由科組長帶領發展各科評核指引，老師按指引開展評核。 

2 評核結果回饋 

2.1 評核結果回饋一般以口頭或書面形式通知學生。各科教師因應學生的閱讀和理解能

力以文字、圖像、代號或分數提供意見及建議。評核結果回饋點出學生學習過程和

成果的表現，給予學生指示及如何達到要求的可行方法。 

2.2 為令學生學習成功，學校設評核檢視機制定時探討學生學習表現，根據評核結果調

整教學策略與評核方式以達學習及教學目標。 

2.3 定期召開家長會，提供資訊給家長，共同協助學生全人發展。 

2.4 每年約見家長及適時陽光電話，為家長提供建議及溝通，以了解及協助改善學生學

習情況。 

2.5 為讓家長了解學生學習情況，每一學段派發學生學習成績單予家長簽名知悉。 

3 升留級規定  

3.1 小學:  詳見附件 1: 小學升留級/畢業標準。 

3.2 中學: 詳見附件 2: 中學升級/畢業標準及補考制度 。 

4 中學跳級 

4.1  具備以下 a或 b 資格的學生，可向學校提出跳級申請︰ 

        a. 具職權的公共部門或其指定的實體評估為資優的學生。 

        b. 必須符合本校以下各項條件： 

- 由學生監護人提出跳級之申請。 

- 學年總分達九十分或以上。 

- 沒有主科老師反對。 

       4.2  如學生進行評估和甄別鑑定後證實具備升讀更高年級的條件，本校校長可批准其跳 

            級就讀。 

       4.3  本校將學生跳級的資料送教育暨青年局備案。 

5 缺席評核安排 

5.1 缺席評核-凡學生因病而獲醫生證明書、或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或以個人名義參與區

域或國際活動、遇有不可抗力之個人理由，以上皆為合理缺勤，學生可獲全分補回

評核或豁免學生參加該次評核。 

5.2 凡不遵守上述指示而缺席者，將視為不合理缺勤，則該次評核可以零分計算。 

 

四. 補救和輔助措施  

1 學校在形成性評核過程中設評核檢視制度，當評核結果回饋顯示未達預期教學效果之時，

會作出輔導或補救方案。 

2 補救和輔助措施以不同類型展開，照顧學習差異，實行因材施教，協助學生學習成功。  

 

五. 畢業 

小學:  詳見附件 1: 小學升留級/畢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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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 詳見附件 2: 中學升級/畢業標準及補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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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對評核結果的申訴 

學生評核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及教務主任組成，學生及家長對評核結果及留級決定有異議，

可提出申訴，程序如下(見圖)︰ 

 

 

 

                                         2 個工作日內 

                                                   口頭/書面回覆                

 

 

                                       如不滿 

 

                                                    2 個工作日內 

                                                   口頭/書面回覆  

 

 

                                       仍不滿 

 

 

                                                    5 個工作日內 

                                                   口頭/書面回覆    

 

 

 

 

註：校內學生評核委員會的決定為最終裁決。 

 

程序說明： 

1. 學生/家長如發現評分錯誤，不同意教師的評核結果或對有關評核的處理不滿，可於成績

公佈後兩個工作日內向科任教師口頭提出問題或上訴要求。科任教師就學生的訴求進行

檢視後，並於兩個工作日內口頭回覆或書面回覆學生/家長。 

2. 若學生/家長對科任教師的回覆仍有不滿，可進一步向科主任提出上訴。科主任就學生的

訴求進行檢視後，並於兩個工作日內口頭回覆或書面回覆學生/家長。 

3. 若學生/家長對科主任回覆仍有不滿，可向校內學生評核委員會提出覆核要求。校內學生

評核委員會就學生/家長訴求進行覆核後，於五個工作日內向學生/家長公佈覆核結果。 

4. 就有關留級的決定提出異議，學生家長可於知悉結果後兩個工作日內直接向校內學生評

核委員會提出覆核要求。校內學生評核委員會就學生/家長的訴求進行覆核後。於五個工

作日內向學生/家長公佈覆核結果。 

附件:  

1. 小學升留級/畢業標準 

2. 中學升級/畢業標準及補考制度 

-完-   

學生/家長 

1. 科任教師 

2. 科主任 

3. 學生評核委員會 



 
陳瑞祺永援中學-校本學生評核制度規章 

5 
 

 

 

附件 1. 小學升留級/畢業標準 

 

I. 小五︰ 

1. 凡總平均分不合格者應予留級。 

2. 凡兩科主科不合格者可能不予升級。 

3. 任何三科(包括一科主科)不合格，而各科成績又不低於五十分者，仍可予升級。 

4. 為免修中文之學生，『普通英文』不合格可能不予升級。 

5. 若任何一科 (不論是否主科) 之成績低於五十分者，校方可要求學生重讀該級。 

 

II. 小六畢業班升留級標準︰ 

1. 升中一之標準︰ 

1.1 中、英、數各主科全部合格。 

1.2 其他不合格科目不多於兩科，此兩科均為五十分或以上。 

1.3 升讀英文班必須三段各科之英文全部合格。 

 

2. 小六留級標準： 

2.1 凡總平均分不合格者應予留級。 

2.2凡兩科主科不合格者可能不予升級。 

2.3任何三科(包括一科主科)不合格，而各科成績又不低於五十分者，仍可予畢業。 

2.4為免修中文之學生，『普通英文』不合格可能留級。 

2.5若有任何一科(不論是否主科) 之成績低於五十分者，校方可要求學生重讀該級。 

 

註一︰ 主科包括:普通英文 General English、語文、數學。 

註二︰ 全部畢業班學生皆有資格參加畢業考試。 

註三︰ 合格分數為 60 分。 

註四： 凡於同一級連續留級兩次或在小學階段留級兩次以上者必須離校。 

註五︰ 因應《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學生評核制度》的實施，小學教育階段的留級率限制，學校會

透過評核會議或多元參與的形式作出留級的決定。學校並會結合以下多方因素，以學生

學習最大利益為考慮─ 學生的學行整體表現、學生獲得的學習輔助、家長和教師的意見、

學生的出席率及學生的身心健康狀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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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學升級/畢業標準及補考制度 

 

一、中學升級/畢業標準 

(I) 中一/中二學生升級標準(必須符合下列條件方可升級，而合格分數為 60分)： 

1. 學年總平均分合格 

1. 英文班:英文科合格(轉升文組者例外) ，主科─中文、數學其中不多於一科不合格，非

主科不多於兩科不合格，而不合格之分數不少於五十分。 

2. 中文班：中文班中文科必須合格，主科─英、數其中不多於一科不合格，非主科不多於

兩科不合格，而不合格之分數不少於五十分。 

3. 主科合格，非主科不多於三科不合格，而不合格之分數不少於五十分。  

 

(II) 初中三畢業標準 (必須符合下列條件方可以初中畢業，而合格分數為 60分) : 

1. 學年總平均分合格。 

2. 英文班英文科必須合格(文組及轉升文組者除外)；中文班中文科必須合格。 

3. 主科：  

中文、英文、數學、會計、世界歷史、地理─[文]； 

中文、英文、數學、生物、物理、化學─[理] ； 

中文、英文、數學、會計、經濟、綜合科學─[商]； 

4. 主科不多於兩科不合格，非主科不多於一科不合格，而不合格之分數不少於五十分。 

 

(III) 高中一及高中二升級標準 (必須符合下列條件方可以升級，而合格分數為 60 分) : 

1. 學年總平均分合格。 

2. 英文班英文科必須合格(文組及轉升文組者除外) ；中文班中文科必須合格。 

3. 主科： 

中文、英文、數學、會計、歷史、地理---[文]； 

中文、英文、數學、生物、物理、化學---[理] ； 

中文、英文、數學、會計、經濟、綜合科學---[商]； 

4. 主科不多於兩科不合格，非主科不多於一科不合格，而不合格之分數不少於五十分。 

 

(IV) 高中三畢業標準 (必須符合下列條件方可以高中畢業，而合格分數為 60分) : 

1. 英文班英文科必須合格；中文班中文科必須合格。 

2. 不可多於一科不合格，而不合格之分數不少於五十分。 

3. 全部畢業班學生皆有資格參加畢業考試。 

 

二、補考制度 

(I) 高中三畢業班補考 

1. 學生因合理缺勤向校方申請補回考試，學校不會扣減學生的評核成績，此情況下，補回

考試成績將計入總分並排列名次。 

2. 高中三畢業班成績未達畢業標準，若符合以下條件，可申請參加補考： 

甲、 中/英文班不合格科目不超過兩科，而分數又不低於 50 分者，可選補考兩科或 

一科； 

乙、 中文班不合格科目不超過三科，而分數又不低於 55分者，可選補考三科或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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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文班英文科不合格者必須補考英文，中文班中文科不合格者必須補考中文。 

4. 補考後的各科成績，只記合格或不合格。補考後合乎畢業標準者可予畢業，但不會排列

名次。 

5. 補考不合格者須重讀高中三或離校。 

6. 應屆畢業補考只會當屆舉行，若不參加應屆補考則被視作放棄補考權利，除非學生有充

分原因申請延後。 

     

(II) 非畢業班補考 

1. 學生因合理缺勤向校方申請補回考試，學校不會扣減學生的評核成績，此情況下，補回

考試成績將計入總分並排列名次。 

2. 學年成績未達升級標準之學生，若符合以下其中一項條件，可申請參加補考: 

甲、 學生學年成績不合格的學科在四科或以下，而不合格之分數不少於五十分者， 

准予補考。 

乙、 學生情況特殊者，由任教老師推薦參加補考。 

3. 高中一/高中二年級學年成績達升班標準，而有一科不合格者，可申請參加補考。 

4. 補考由任教老師按學生具體情況指定科目及科數。 

5. 補考後的各科成績，只記合格或不合格。補考後合乎升級標準者可予升級，但不會排列

名次。 

 

三、補充規則 

1. 學生於中學階段留級一次以上，或學年總平均分不合格，或該生的操行或勤學評分取得

C-級或以下；以上任何一種情況，均會導致學生離校。  

2. 凡免讀中文科的中學生不合格之科目比上述情況應少一科。 

3. 中文班升上英文班：適合整體成績合格者，另須參加「評核試」及取得 60分或以上成績。 

4. 重讀英文班：英文班學生不合格科目不多於三科，每科不少於 58 分。 

5. 因應《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學生評核制度》的實施，初中教育階段的留級率限制，學校會

透過評核會議或多元參與的形式作出留級的決定。學校並會結合以下多方因素，以學生

學習最大利益為考慮─ 學生的學行整體表現、學生獲得的學習輔助、家長和教師的意見、

學生的出席率及學生的身心健康狀況。 

 

-完- 

 


